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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华园小区高层居民面临“上下”难题

坐电梯刷卡一趟要1毛多
遭长途客车甩客

女子睡在

应急车道上
本报1月29日讯 (记者 牟张

涛 通讯员 杨风) 被长途客车
扔在半路上，她竟然在高速公路
的应急车道上睡着了。28日下午，
交警高速四大队民警在京台高速
济南方向76KM处将该女子救下。

28日17时30分许，德州交警支
队高速四大队接到报警，在京台
高速公路济南方向76KM处一名
女子躺在应急车道上。民警到达
现场后看到飞速疾驶的车辆在其
身边路过。民警迅速将警车靠边
拉响警报做好警戒工作，并与齐
河县医院120联系，慢慢将该女子
叫醒。

民警仔细观察发现，该女子60

岁左右。目光呆滞，言语不清，不
能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份、家庭住
址等详细情况，身上也没有相关
证件和有效信息。

为了保证安全，执勤民警遂
将该女子带回大队。该女子精神
恍惚，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经过
近一个小时的询问，民警从她的
只言片语中得知她不是本地人，
被长途客车扔在了半路。

随后民警与民政部门联系开
车将她送到了救助机构。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王明
婧 李明华) 购买新房本是件
开心事，可每次使用电梯都要交
费刷卡让居民想不通。近日，水岸
华园小区居民潘先生拨打本报热
线称，小区将要办理电梯卡乘坐
电梯，每次1毛到1毛5不等。

水岸华园小区1、2号楼是
小高层，每栋楼均设有电梯，每
个电梯负责24户居民出行。潘
先生说，几天前交房屋钥匙时，
工作人员说将办理电梯卡，物
业费从每平方米1 .1元降至0 .9
元，电梯运行费另收，1-7层乘
坐一次0 .1元，8层以上每次0 .15

元。“主要是不方便，亲朋好友
来了怎么办，家里装修怎么办，
都要我们拿卡下楼接送吗？几
个人合坐电梯，刷谁的卡？”

“每张卡工本费30元，往里面
存钱，上下电梯都收费。”家住六
楼的居民刘女士说，工作日一家
三口每天最少需要刷12次卡，再
加上家里来人，出门买东西等，每
个月最少花40元电梯费。“即使每
平方米少交2毛钱物业费，100平
方米的房子，每个月也就少交20
元钱，这样不划算。”

德州市物价局房产价格监
督科科长表示，《山东省住宅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规定，
物业费中包含电梯运行费，2012
年9月份，物价局对水岸华园小
区审批的物业费为每平方米1.1
元，“这样的付费方式严格意义
上讲和政策有出入，如果总收
费不高于每平方米1.1元的收费
标准，也可以这样收费，要看具
体结算情况。”

德州兆光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称，电梯刷卡付费是
为了方便管理。“电梯使用是趋
势，管理问题日益突出。”该工作
人员说，通过监控发现很多居民
不爱护电梯等公共设备，采用刷

卡付费制度，可以一定程度上缓
解这个问题。电梯资源的浪费也
使成本增加。该物业人员说，经
过估算收取每平方米0.9元的物
业费，另收电梯运行费，“试运行
一年后结算，这种收费方式如果
超过物价局规定的物业费收费
标准，我们就恢复每平方米1 .1
元的收费方式。如果没超过，但
高于物业公司支出，我们准备向
物价部门申请提高物业费。”物
业工作人员说，实施刷卡消费
后，电梯将实行专梯专用。“就是
从10楼下去，8楼有人刷卡也不
会停下。”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孙婷婷) 刘女士在网

上拍下商品，商家迟迟不
发货，想退钱也退不了。
这可把她急坏了。

齐河的刘女士在一
家代购网店里购买了一
个台历。1月11日拍下后，
等了两个星期，依然没有

发货。
在刘女士一再催促

下，卖家解释“最近海关
查得比较紧，网络代购本
来时间就很长，想要就得
等着”，刘女士表示自己
不想要了，可该店却说货
已经从海外预订，不能退
了。“这个台历价格很贵，

现在是想要货没有，想退
钱也不行。”刘女士说，无
奈的她将此事投诉至齐
河县工商局。

齐河县工商局工作
人员查找卖家联系方式
和相关信息，通过淘宝旺
旺与商家联系，经协商，
卖家同意为刘女士退款。

网购台历遇麻烦

要货没有不给退钱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李

洪英) 平原的张女士想
购买一台新电视机，在县
城一家商场看中一台后，
当场交了800元“订金”，
而后又看中其他品牌的
电视机。想要回“订金”，
但却被告知当时交的是

“定金”，不能退还。
“当时交了800元定

金，跟商场达成口头交易，
也没签单子。”张女士说。

第二天，张女士又看
上了另一品牌的电视机，
打算把交过“订金”的那
台退了。张女士向商场经
理说明情况要求退回800

元钱。可商场经理说800元
钱“定金”是不可以退的。

“定金”有担保作用，
如果商家违约，应承担向
消费者支付双倍“定金”
的违约责任，如果消费者
违约，商家不用返还“定
金”。后经调解，商家退还
了张女士800元。

“订金”咋成了“定金”
800元险些打水漂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李明华 通讯员 崔

志恩 王金祥 ) 近日，
德城区三八路二棉拆迁
户闫先生反映，居住小区
于2012年11月份拆迁完
毕，但交纳的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没有退还。

记者了解到，闫先生
居住的小区由德达鑫龙房

地产开发公司负责，该公
司已向房管中心物业管理
办公室咨询过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退还程序事宜。按
照有关规定，住宅因拆迁
等灭失的，应当将居民交
纳的剩余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本金及利息退还给购房
业主，但需按照规定程序
办理，即由开发公司持《房

屋拆迁协议》、《安置补偿
协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收据、房产注销证明等相
关证明文件，到市房管中
心物业管理公室统一办理
退还手续。

该开发公司表示，待
将拆迁户资料准备齐全
后，立即报送，按程序审
核后退还每位居民。

28日下午，
有关部门在解放
中大道安装新的
道路监控。

29日下午，为保
证春节期间路灯正常
使用，相关部门对路
灯进行全面检修。

小区都拆迁完毕了

住宅维修基金咋不退还

本报记者 常学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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